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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施无为

开发区大队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

主办：青岛市李沧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热线：87612348 李沧公证处：87610101

李沧公证处设“法润李沧·幸福家”维权服务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婉舒

为进一步加强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

管理，规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活动，营造依

法依规执业、优质高效服务的社会消防技术服

务市场环境，近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

援大队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和消防安全大检

查工作部署，积极对辖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

展专项检查工作。

检查中，大队监督检查人员深入辖区青岛

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青岛理工大学、青岛

千代不动产有限公司等单位聘请的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是否符合《应急管理部关于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的要求，并对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核

查，核查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文件，是否与委托人

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是否在经其维护保养

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目位置公示消防技术

服务信息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大

队监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反馈，并要求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对照相应规范进行整改。

此次专项检查，有效净化了辖区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从业环境，切实规范了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行为。下一步，开发区大队将持续开

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工作，抓好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事中事后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行

为，切实提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的

服务质量，规范消防技术服务市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

和化解工作出现许多新情况，为了拓展化解

新渠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李沧区妇

联、李沧区司法局在李沧公证处联合打造

“法润李沧·幸福家”维权服务站。通过搭建

专业公证服务平台，向群众普及家事法律知

识，利用公证手段介入婚姻家庭事务，理顺

婚姻家庭关系，预防婚姻家庭矛盾。

根据李沧区妇联工作特点和优势，李沧

公证处充分发挥公证职能和作用，对11个街

道进行划片，公证员实行“一对一包片式”服

务，让更多妇女儿童得实惠、普受惠、长受

惠，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今后，李沧公证处将以“法润李沧·幸福

家”维权服务站为载体，通过专业的法律宣

传和咨询服务，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婚姻

家庭、维权指导等咨询和信息服务，帮助妇

女等家庭成员提高法律意识，自觉养成崇德

守法的习惯，维护自身权益，成就幸福家庭，

进而发挥家庭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提高妇女儿童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其服务内容包括：一是对涉及婚姻家

庭类权益的公证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

审查、优先出证；二是办理夫妻财产约定、

赠与、继承、家庭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监护

协议、委托等家事类公证事项；三是提供

帮助处理家庭关系、传承家庭财富、安排

疾病治疗等法律服务，探索办理生前预

嘱、意定监护、家族财产传承规划、遗嘱执

行、遗嘱保管、信托等公证综合业务服务；

四是对因离婚财产分割涉及补偿款给付

的当事人，为保证资金安全，在本人向李

沧公证处提出申请后，提供办理提存公证

服务；五是对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劳动

争议等方面存在难以取证问题的，在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由本人提出申请，提供上

门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服务；六是对家庭经

济困难，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妇女按

规定减免公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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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法院“一案E群”平台上线
一键建群提供全流程诉讼服务 法官与当事人可实时高效沟通

维权服务站启动仪式现场。

胶州知识产权保护诉调对接工作站揭牌仪式现场。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专项检查现场。

“本案经过诉前调解阶段，未能达成一致

调解意见，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电子传票，

是否收到？”这是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金门

路法庭黄健团队使用“一案 E 群”平台与当事

人进行沟通的记录。某商贸有限公司未经青

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同意许可，擅自将该科技公

司的美术作品进行产品设计、销售，因而该科

技公司向市南法院提起诉讼。因被告该商贸

公司住所地不在青岛，沟通不便，黄健团队遂

使用“一案 E 群”平台，搭建了与案件当事人的

沟通桥梁，让当事人一次都不用到法院，即可

参与司法沟通全过程。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当事人无法亲赴当

地法院与法官沟通；案件繁多，法官忙于开庭

无法及时接听办公来电……多方因素的叠加

造成了找法官难的现实困境。传统微信案件

群虽然也能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搭建沟通桥

梁，但存在电子材料归档繁琐、前后程序流转

困难、数据安全难以保障、公私难分泄露隐私

等问题，反而加重了法官与当事人的负担。为

了切实解决这一矛盾，市南法院牢牢把握山东

智慧法院 4.0 系统上线有利契机，研发“一案 E

群”平台，以手机为载体，以微信小程序为底层

平台，建立了一套法官与当事人能够实时高效

沟通的司法移动办案平台。

重构“线上平台”
一键建群畅通沟通渠道

“一案E群”平台与山东省全流程网上办案系

统数据相衔接，能够通过案件节点进行建群，并自

动抓取案件当事人信息，从而进一步邀请案件相

关人员进群。平台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调

解员、当事人、律师、代理人等多种角色开通了认

证渠道，支持包括微信邀请、12368短信邀请、自助

申请、扫码进群等在内的多种进群方式，既保证了

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真实性，又为案件相关人员

提供了实时表达诉求的平台。同时，为进一步满

足律师的司法需求，平台开发了律师申请建群功

能，经承办法官或书记员审核后即可建立案件群，

若超时未进行审核处理则自动建群，最大程度保

障律师的诉讼权利。

着力“上下贯通”
优化衔接提升流转效率

调解、审判、执行……一个案件往往会经历
多种程序，办案团队与人员也会发生变化，如
何将案件办理信息快速、完整地流转至下一程
序，成了检验平台成效的“试金石”。“一案 E
群”平台开通了群流转功能，案件由诉前调解
转正式立案后，建立新群时平台会自动将调解
群内的聊天记录同步至新群，承办法官能够查
看诉前调解案件中调解员、书记员和当事人在
群内的沟通内容，方便法官提前了解案件症
结，以便开展针对性的审理工作，提升案件审
理效率。随着案件进展不断深入，执行法官、
终本团队也将依次入群，实现当事人和案件不
同环节法官之间的互动，为当事人提供从诉
前、诉中到诉后的全流程诉讼服务，减轻当事

人多次往返法院的诉累。

聚焦“全程留痕”
固定信息保障数据安全

在传统微信群中，聊天信息被储存在了第三

方服务器中，具有数据泄露的隐患，且微信群内

的电子材料需要导出之后再上传至电子卷宗平
台，耗时耗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平台通过加解
密、区块链等技术，将聊天记录进行固化，任何
人都不能对发送出去的聊天内容进行删除和毁
坏，数据安全得以保障。同时，平台打破了内外

网壁垒，支持材料一键上传功能，对于群内的聊

天文件，法官点击后即可将其回传至法院内

网。平台还能辅助法官自动生成各种文书、自

动回传电子送达回执到法院电子卷宗系统，极

大节省了法官在程序性事务上耗费的时间，使
法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案件审理工作，有效
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下一步，市南法院将坚定贯彻创新驱动发展
理念，不断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全力推动互联网
审判智能化，持续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
前沿科技，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高

效、更加优质的诉讼服务，让人民群众享受到触

手可及的“数字正义”。

近日，胶州市人民法院、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举行知识产权保护诉

调对接工作站揭牌暨《共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旨在进一步推进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化解知识

产权领域矛盾纠纷，加大知识产权司法、行政协同

保护力度，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仪式上，胶州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王泉宝，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周刚，胶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潘树春共同签署了《共建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作协议》。

“胶州市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诉调对接工作

站，将弥补目前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相

对独立、缺少衔接融合的现状，使知识产权行政

保护与司法保护无缝对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为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多元

化服务。”胶州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刚表示，胶

州法院将强化使命担当，锤炼能力作风，依法、公

正、高效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加强部门

联动协作，加大知识产权司法、行政协同保护力

度，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市知识产

权局副局长杨爱民表示，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诉调

对接工作站和建立合作机制，为调处知识产权纠

纷搭建了行政、司法有效衔接的平台，进一步完善

了胶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助于形成知识产

权纠纷多元化解的“胶州经验”。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焕亭表示，成

立知识产权保护诉调对接工作站，对发挥司法审

判在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引

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激发行政部门在知识产权领

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发挥职能作用，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胶州法院自今年5月 1日起获批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负责审理胶州、平度

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案由主要包

括侵犯著作权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侵害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截

至目前，胶州法院已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23件，

涉案标的353万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李寒

胶州知识产权保护诉调对接工作站揭牌

胶州法院3个月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23件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郭倩

“为孩子上学花钱找关系”“某局有熟人不用

排队”“找领导办贷款审批包过”……日常生活中，

大家可能听过这些“小道消息”，不少诈骗分子瞅

准时机，利用老百姓“找熟人好办事”的心理，进行

诈骗犯罪活动。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了一起“请托办事”型诈骗案并当庭宣判，

以诈骗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6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涉案赃款20万元依法追缴，

上缴国库。

据了解，2020年 11月，刘某得知刘某某丈夫

高某某涉嫌犯罪后，谎称其有能力帮助高某某

判处缓刑，其以打点关系为由，向刘某某索要30

万元，约定先付20万元，事成之后再付另外10万

元，刘某某信以为真，向刘某转账20万元。刘某

某发现被骗后遂报警，后犯罪嫌疑人刘某被抓

获归案。

即墨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刘

某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即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诈骗他人

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鉴于其有

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另外其部分犯罪系

未遂，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刘某某明知其

丈夫涉嫌犯罪仍妄图通过非法手段干预司法，涉

案20万元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追缴，不予退

赔。即墨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在遇到亲友被司法机关调查、羁押等情况时，
不少人容易“病急乱投医”，选择花钱“找人、找关
系”，试图“走捷径”减轻或逃避法律制裁。不法分
子则会利用请托人急迫“捞人”心理，虚构能力、虚
构身份包装自己，谎称“钱到位，事办成”，且此类
诈骗分子不同于一般诈骗犯“拿钱消失”，反而会
承诺“办不成退钱”，还会偶尔向请托人“汇报进
度”，以此安抚请托人获得信任。大家要擦亮眼
睛，警惕“请托办事”型诈骗套路。

法律面前无特权，司法公正不容侵犯。司法
机关办理案件始终严格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原则，绝不容许有人干预司法活动、妨
碍司法公正。同时，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切莫“信权不信法”“花钱捞人”，否则，轻则“鸡飞
蛋打”，重则涉嫌犯罪。

“捞人”不成反被骗20万元
法院提示警惕“请托办事”型诈骗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万昕 安睿


